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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2015-021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或“本公司” ）：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众合轨道：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网新机电：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网新集团：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浙大网新：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密西西比水务：密西西比国际水务（中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 交易内容

公司预计的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需要，不会形成公司

对关联方较大的依赖。

● 交易人回避事宜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分类别日常关联交易，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关

联董事赵建、史烈、潘丽春回避表决。

● 鉴于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尚需提交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及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一、 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5�年 4�月 8�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关联董事赵建、史烈、潘丽春回避表决。本议案须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浙

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及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就本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相关的交易，关联方均与公司有着长期和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上述关联交易是持续的，并且于双方是互利互

惠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定价，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议案表决

程序合理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1、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实施主

体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15

年预测关

联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

例

2014

年关联交

易总金额

(

按设备和劳务进一步划分

)

浙江浙大网新众

合轨道交通工程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

轨道信号系统

分包结算款及技术开发

）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

公司

2,500 30% 2,227

采购设备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1,100 5% 3,355

浙江浙大网新机

电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服务

、

技术开发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

公司及子公司

160

浙江众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

委托开发

）

浙江大学及其附属学院

25

提供劳务服务

、

技术开发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

公司及子公司

1,000 80% 400

采购设备

、

接受劳务

浙江网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700 2% 1,195

浙江众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

接受劳务

密西西比国际水务

（

中国

）

有限公司

1,421 50%

合计

6,721 7,362

2、2015年年初至本公司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为276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5所规定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标准，因此尚需

提请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关联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及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

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1）住所：杭州市中融大厦101室

（2）法定代表人：赵建

（3）注册资本：337,026,000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1年6月6日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000400000300

（6）公司税务登记号码：330165729121800

（7）经营范围：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信息服务除外）；电子、通信及自动化控制技术研究、开发和服务，上述相关

工程配套的电子、通信及自动控制产品及设备销售，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交通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工

程管理服务、设计与投资咨询；培训服务（国家设置专项行政许可项目除外）；科技园规划咨询、开发运营服务和技术

推广服务。

（8）财务状况：网新集团实施“绿色智慧城市创新” 战略，业务定位于科技服务和金融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

商，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新力量。 截至本公告日，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财务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单位：人民币元）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2,816,385,781.27 2,485,334,450.03

负债总额

2,251,603,775.00 1,875,964,952.74

银行贷款总额

907,900,000.00 881,2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032,104,352.27 1,661,856,247.81

股东权益

564,782,006.27 609,369,497.29

2014

年

1

—

9

月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78,200,465.97 361,920,300.65

利润总额

-44,587,491.02 3,209,695.16

净利润

-44,587,491.02 3,209,695.16

（9）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截至本公告日，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控制本公司39.73%的股份，与本公司的关系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2、公司名称：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住所：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一路18号浙大网新软件园A楼1501室

（2）法定代表人：史烈

（3）注册资本：821,711,995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1994年1月8日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000000049946

（6）公司税务登记号码：330165143002679

（7）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对外承包工程（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计算机及网络系

统，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工程的研究开发，咨询服务及产品的制造、销售；网络教育的投资开发；生物制药的投资开

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 经营进出口业务；承接环境保护工程。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8）财务状况：截至本公告日，浙大网新2014年财务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单位：人民币 元）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4,890,460,651.74 4,978,950,038.78

负债总额

2,992,397,717.09 3,012,054,306.17

银行贷款总额

1,666,320,786.52 1,634,411,812.77

流动负债总额

2,842,652,890.12 2,803,772,899.81

股东权益

1,898,062,934.65 1,966,895,732.61

2014

年

1

—

9

月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3,377,975,882.92 5,205,236,643.82

利润总额

1,173,217.08 70,091,882.43

净利润

-12,018,868.29 52,684,450.42

（9）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本公告日，持有本公司20.65%的股份，与本公司的关系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四）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3、公司名称：密西西比国际水务（中国）有限公司

（1）住所：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610号311室

（2）法定代表人：穆敏

（3）注册资本：760万元美元

（4）成立日期：2001年6月6日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100400040120

（6）公司税务登记号码：330100574396788

（7）经营范围：污水深处理和净化处理技术和装备研发；技术支持；技术服务；污水深处理金和净化处理成套设备

的批发（涉及其他专项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8）财务状况：密西西比水务公司以污水深处理和净化处理为主业，主要从事相关设备的批发、技术服务和技术支

持。 截至本公告日，密西西比国际水务（中国）有限公司2014年财务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单位：人民币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55,357,261.94 62,059,873.44

负债总额

14,894,929.09 15,228,601.04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4,894,929.09 15,228,601.04

股东权益

40,462,332.85 46,831,272.40

2014

年

1

—

12

月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791,108.35 16,934,030.68

利润总额

-6,370,755.55 -701,481.07

净利润

-6,370,755.55 -701,481.07

（9）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持有该公司10%的股份，公司高管兼任该公司董事，与本公

司的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

网新集团

本公司与该公司形成的交易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其承接工程分包业务

，

该公司系依法存续并持续

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

，

管理能力强

，

财务状况稳定

，

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

公司因承接工程业务对其

形成的债权最终成为坏账的可能性较低

。

浙大网新

本公司与该公司形成的交易系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其采购设备

，

该公司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

法人实体

，

经营正常

，

财务状况良好

，

以往的交易能够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

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

密西西比水务公

司

本公司与该公司形成的交易系本公司向其采购设备

、

接受劳务

，

该公司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

立法人实体

，

经营正常

，

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部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定价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二）协议签署情况

2015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未签署框架协议。 公司根据实际需求，与关联方根据市场价格，按次签订相应合

同进行交易。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2015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6,721万元。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与

上述关联方存在长期、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上述关联交易是持续的，并且于双方是互利互惠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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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与公司股东浙大网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互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网新”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的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公司名称

拟担保额度

（

万元

）

占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

%

）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5,000 5.38%

上述互保额度已达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所规定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标准，因此尚需提请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的12个月内，

在有效期内签订的担保合同无论担保合同的担保期限是否超过有效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 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在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

保协议（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并要求浙大网新提供反担保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住所：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一路18号浙大网新软件园A楼1501室

（2）法定代表人：史烈

（3）注册资本：821,711,995�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1994年01月08日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000000049946

（6）经营范围：对外承包工程（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计算机及网络系统，计算机

系统集成，电子工程的研究开发，咨询服务及产品的制造、销售；网络教育的投资开发；生物制药的投资开发；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开发。 经营进出口业务；承接环境保护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4,890,460,651.74 4,978,950,038.78

负债总额

2,992,397,717.09 3,012,054,306.17

银行贷款总额

1,666,320,786.52 1,634,411,812.77

流动负债总额

2,842,652,890.12 2,803,772,899.81

股东权益

1,898,062,934.65 1,966,895,732.61

2014

年

1

—

9

月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3,377,975,882.92 5,205,236,643.82

利润总额

1,173,217.08 70,091,882.43

净利润

-12,018,868.29 52,684,450.42

（8）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本公告日，持有本公司20.65％的股份，与本公司的关系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四）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浙大网新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80,104.32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第一股东浙大网新提供担保余

额5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59,880.91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5,291.00万元人民币，子

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余额9,932.4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6.26%。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调研认为：浙大网新的信誉良好，运作正常，偿债能力良好，一致同意为浙大网新提供担保并提交年度股

东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浙大网新 2014年各项业务稳健发展，经营情况良好，现金流情况稳健，在浙江省各金融机构拥有良

好的信誉，同意与之建立担保关系。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提交 2014�年度股东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2015-024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为浙江众合进出口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众合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进出口”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的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公司名称

拟担保额度

（

万元

）

占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

）

浙江众合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公司

1,200.00 1.29%

上述担保已达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条所规定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标准，因此尚需提请公

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的12个月内，在

有效期内签订的担保合同无论担保合同的担保期限是否超过有效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 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事项之日起，在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

协议（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224号中融大厦901-13号

（2）法定代表人：叶效锋

（3）注册资本： 壹佰贰拾万元

（4）成立日期：2006年7月5日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000000027079

（6）经营范围：经营进出口业务，工程项目设备采购，经济技术交流服务。

（7）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039,201.90

负债总额

2,751,486.03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2,751,486.03

股东权益

287,715.87

2014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579,209.87

利润总额

-599,046.11

净利润

-599,046.11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同一实际控制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 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众合进出口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该担保额度仅用于众合进

出口开立与我司或全资子公司的轨道交通业务相关的关税、增值税凭保放行的保函使用。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80,104.32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第一股东浙大网新提供担保余

额5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59,880.91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5,291.00万元人民币，子

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余额9,932.4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6.26%。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调研认为：众合进出口的信誉良好，运作正常，偿债能力良好，一致同意为众合进出口提供担保并提交年

度股东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我司与地铁业主方签订的合同条款，因办理进口免税需要，众合进出口需为我司总承包的一

些轨道交通项目的进口设备开具关税、增值税凭保放行的保函。 鉴于该关税保函的开立直接影响到我司轨道交通项目

的顺利推进，同意与之建立担保关系。

同意提交 2014�年度股东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2015-025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众合投资受让公司

原持有的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45%

股权并增持股权至55%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智利LED路灯替换市场相应计价模式以及市场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智利市场合同规模将得到有效放大，市场

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整体的项目前景向好，为积极开拓智利市场并将节能服务业务归口统一纳入众合投资管理，公司

同意由全资子公司浙江众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投资” ）受让公司原持有的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智利公司” ）45%股权并增持股权比例至55%，实现控股经营。

众合投资将根据对智利公司的评估结果， 通过收购智利公司另一方股东浙江网新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联合工程” ）所持有的10%股权实现控股，在完成收购前，联合工程应继续履行原有议案联合工程应继续履行原有议

案（此议案业经2012年11月8日召开的五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所规定的相关义务（详见2012年11月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给予

本公司及众合投资在智利项目项下15%的承诺回报。 具体说明如下：

一、股权交易概述

1、众合投资受让本公司原持有的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45%股权，股权受让金额按实际出资额（人民币约为2,752

万元），以自有资金购买。

2、众合投资受让浙江网新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股权，受让金额以智利公司的评估

结果为基础，并由联合工程弥补智利公司的历史亏损，由众合投资与联合工程另行约定，以自有资金购买。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股权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网新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中融大厦701室

法人代表： 耿晖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0元

成立日期：2010年8月19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000000052493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承包工程

一般经营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计算机、电子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发电及输变电设备的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成

果转让、技术咨询，实业投资。

股权结构：浙江网新技术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杭州蓝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民

币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1月25日

住所：圣地亚哥拉斯孔德斯，伊斯朵拉戈耶内切拉大街3250号8层

法人代表：吴晶

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税号：76.139.135-6

经营范围：采购、转让、市场营销、分销、进口、出口、再出口智利或国外的货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动产或

者不动产，还有一切应该与其他地区共享的技术、启示和技术发展。 投资领域涉及所有的货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

质的，动产或者不动产

股权结构：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占45%，浙江网新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持股占55%。

财务状况：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6,924,984,024

比索

负债总额

2,164,190,215

比索

银行贷款总额

0

比索

流动负债总额

2,164,190,215

比索

股东权益

4,760,793,809

比索

营业收入

329,916,162

比索

利润总额

-269,247,174

比索

净利润

-269,247,174

比索

四、协议主要内容

目前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将于正式签署后披露具体事宜。

五、本次股权受让并增持至55%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股权受让交易为了扩大智利公司的在LED业务上的经营规模，提升公司未来的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此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2015�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众合投资受让公司原持有的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45%股权并增持股权至55%事宜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该股权受让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2015-026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众合投资继续向

节能服务业务提供不超过3亿元财务

资助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浙江众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投资” ）向参股公司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亿元财务资

助额度，并授权经营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

为持续推进墨西哥及智利等节能服务业务，特别是在项目贷款到位前，为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满足项目投资与

建设的阶段性资金需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众合投资继续向节能服务业务

提供不超过3亿元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同意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众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投资” ）

以自有资金继续向参股公司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墨西哥公司” ）和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智利公司”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财务资助额度，即提供上述财务资助的期限延长1年。

该财务资助额度同时适用于墨西哥项目与智利项目，由墨西哥公司和智利公司共用，并在墨西哥公司和智利公司

取得贷款资金后，逐步压缩或收回。 具体说明如下：

一、财务资助概述

1、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墨西哥公司” ）和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智利公司” ）；

2、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3、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4、担保方式：由浙江网新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联合” ）为墨西哥公司和智利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含

资金回报）提供其持有墨西哥公司和智利公司相应股权比例份额内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资金支持方式和路径等

由相关各方另行协商，并由相关各方按众合投资要求签署具体合同。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 7�月 8�日

（2）注册号：ITM130708972

（3）注册资本：5�万比索

（4）住所：墨西哥莱昂市胡安阿隆索托雷斯大道＃1494，A-1

（5）法定代表人：耿晖

（6）经营范围:�在墨西哥承接 LED�街灯替换项目

（7）财务状况：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77,838,197.13

元

负债总额

177,162,691.51

元

银行贷款总额

0

元

流动负债总额

177,162,691.51

元

股东权益

675,505.62

元

2014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04,277,411.91

元

利润总额

1,031,562.18

元

净利润

1,031,562.18

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的控股公司

2、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年1月25日

（2）住所：圣地亚哥拉斯孔德斯，伊斯朵拉戈耶内切拉大街3250号8层

（3）法人代表：吴晶

（4）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5）税号：76.139.135-6

（6）经营范围：采购、转让、市场营销、分销、进口、出口、再出口智利或国外的货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动

产或者不动产，还有一切应该与其他地区共享的技术、启示和技术发展。 投资领域涉及所有的货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

非物质的，动产或者不动产

（7）财务状况：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6,924,984,024

比索

负债总额

2,164,190,215

比索

银行贷款总额

0

比索

流动负债总额

2,164,190,215

比索

股东权益

4,760,793,809

比索

2014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329,916,162

比索

利润总额

-269,247,174

比索

净利润

-269,247,174

比索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三、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2015年4月8日，公司向墨西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240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74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88%。 除此以外，公司没有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6� 号———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执行范围内的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6�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相关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财务资助是公司根据与网新联合在墨西哥和智利开展的基于LED街灯替换项目的合同能源管理业务进展迅

速，市场形势良好的业务需求，为持续加大对该营运业务的投资力度，并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及满足阶段性的资

金需求作出的合理安排，符合实际情况。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墨西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将有助于该项目的顺利实施，能

够更好地保证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权益的实现。

虽然另一股东-网新联合未按公司同等条件及比例提供财务资助，但网新联合为墨西哥公司和智利公司履行前述

还款义务（含资金回报）提供其持有的墨西哥公司和智利公司股权比例份额内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财务资助的风险

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同时本次财务资助的资金回报不低于年利率【11】%，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定价公

允，不会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

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本次财务资助由公司自有资金投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财务资助表示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将有助于“墨西哥 LED� 项目 ” 和“智利LED项目” 的顺利实施，

能够更好地保证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权益的实现；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资金回报年利率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定价公允，不会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2015-027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因支持LED节能服务业务继续配置

担保资源为相关控股及参股公司

提供专项担保的议案公告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利公司” ）

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墨西哥公司”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根据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2014年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LED项目的

开展，同意为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墨西哥公司” ）、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利公司” ）

等提供2亿元共用担保额度。

现根据市场预期，公司LED项目节能服务业务发展目标大幅度提高，为满足智利市场迅速增长及墨西哥市场持续

增长的需要，公司拟同意为墨西哥公司、智利公司不超过4.6亿元专项担保额度（覆盖前述2亿元担保额度），该专项担

保额度纳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统一管理。

一、担保情况的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公司名称

拟担保额度

（

万元

）

占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

%

）

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

46,000.00 49.53%

上述担保已达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条所规定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标准，因此尚需提请公

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的12个月内，在

有效期内签订的担保合同无论担保合同的担保期限是否超过有效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 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事项之日起，在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

议（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并要求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的股东———浙江网新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 7�月 8�日

（2）注册号：ITM130708972

（3）注册资本：5�万比索

（4）住所：墨西哥莱昂市胡安阿隆索托雷斯大道＃1494，A-1

（5）法定代表人：耿晖

（6）经营范围:�在墨西哥承接 LED�街灯替换项目

（7）财务状况：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77,838,197.13

元

负债总额

177,162,691.51

元

银行贷款总额

0

元

流动负债总额

177,162,691.51

元

股东权益

675,505.62

元

2014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04,277,411.91

元

利润总额

1,031,562.18

元

净利润

1,031,562.18

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的控股公司

2、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年1月25日

（2）住所：圣地亚哥拉斯孔德斯，伊斯朵拉戈耶内切拉大街3250号8层

（3）法人代表：吴晶

（4）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5）税号：76.139.135-6

（6）经营范围：采购、转让、市场营销、分销、进口、出口、再出口智利或国外的货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动

产或者不动产，还有一切应该与其他地区共享的技术、启示和技术发展。 投资领域涉及所有的货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

非物质的，动产或者不动产

（7）财务状况：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6,924,984,024

比索

负债总额

2,164,190,215

比索

银行贷款总额

0

比索

流动负债总额

2,164,190,215

比索

股东权益

4,760,793,809

比索

2014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329,916,162

比索

利润总额

-269,247,174

比索

净利润

-269,247,174

比索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智利公司、墨西哥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80,104.32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第一股东浙大网新提供担保余

额5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59,880.91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5,291.00万元人民币，子公

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余额9,932.4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6.26� %。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调研认为：墨西哥及智利LED路灯替换业务经过前期多个项目的开展与执行，已经为节能服务业务未来

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抓住当前业务发展的有利时机，扩大市场规模与份额，继续有序开展基于合同能

源管理EMC模式的节能服务业务，在权衡两个项目建设期内资金实际需求状况，同时为有效节约公司担保资源，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一致同意为智利公司、墨西哥公司提供担保并提交年度股东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现根据市场预期，公司LED项目节能服务业务发展目标大幅度提高，为满足智利市场迅速增长及墨

西哥市场持续增长的需要，同意与之建立担保关系。

同意提交 2014�年度股东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股票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31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产生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将于2015年4月25日届满，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于2015年4月8日召开了201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

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选举章遂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章遂平女士将与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至第六届监事会届

满。

特此公告。

职工监事简历：

章遂平：女，生于1973年1月，本科学历，工程师。历任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同质量部经理，现任浙江众

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总监。 2014年9月3日起任本公司第五届职工监事。

章遂平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八日

股票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32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2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10,000,000-600,000）×30%=2,820,000股）（因职务调整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张殷先生原持有的600,000股已

于2014年7月回购注销）]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于锁定期满后未达到解

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回购注销，公司应按照授予价格，将激励对象 2015年拟解锁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 以上公告信息刊登于 2015年4�月10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综上，公司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拟解锁限制性股票合计 2,820,000股。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八日

股票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30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日以传真及电子

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14年4月8日上午11：30在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1785号双城国际4号楼17层本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监事胡征宇先生因公务以通讯形式参加本次

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

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各项规

定；《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同时公司2014年度的财务报告编制也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各项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完整地反应了公司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2014年的经营成果和2013年的现金流量。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监事会认为：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且各项制度在

日常经营治理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执行，公司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公司较好地完成了内部控制工作。公司 2014�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真实、有效的。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2014年度业绩考核指标不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监事会同意对公司其他25名激励对

象原持有的第二期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董事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将于2015年4月25日届满，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需进行换届选

举。 根据股东及公司职代会推选，确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为胡征宇、董丹青、章遂平，其中章遂平为公司职

代会代表推选的职工监事直接进入监事会，不再参加选举。 另两名监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胡征宇，男，生于1963年，中共党员，博士，研究员。 历任浙江大学团委副书记、书记；义乌市廿三里镇镇长、义乌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浙江大学后勤集团总裁、浙江大学圆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现任浙江大学圆正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4月起任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胡征宇在公司股东单位———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丹青：女，生于1971年，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先后任职于浙江物资开发总公司、浙江省物产集团、浙江恒泰化

轻有限公司、INTERPLEX有限公司、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2009年6月至2012年4月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2012年4月起任本公司第五届监事。

董丹青在公司股东单位———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职工监事简历

章遂平：女，生于1973年1月，本科学历，工程师。历任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同质量部经理，现任浙江众

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总监。 2014年9月3日起任本公司第五届职工监事。

章遂平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八、参加会议的全体监事，均列席了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内容详见同

日刊登于巨潮咨询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本次董事会所提议案和所形成的决议均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八日

股票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33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2015年1月1日—2015年3月31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0

万元–

200

万元 亏损

：

392.1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

元

-0.0066

元 亏损

：

0.013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报告期扭亏为盈，主要原因：报告期销售收入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估算数据，具体情况将在公司2015年度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且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2015-022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以及

子公司互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轨道”

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机电”

杭州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海纳”

浙大网新（香港）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香港）众合轨道”

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拓环境”

众合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投资（香港）”

网新机电（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机电（香港）”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5�年 4�月 8�日上午 09:30� 在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1785� 号双城国际 4� 号楼

17�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经会议审议，一致通过了《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

案》。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了保证公司本部及各子公司经营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各公司筹措资金，实现良性发展，

根据公司 2015�年度整体经营计划及子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结合上一年度（2014�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使用情况，在

审核各子公司年度收付款计划、资金缺口及融资安排的基础上，经综合平衡后，2015�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本公

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互保额度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公司名称 拟担保金额

占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净资产比例

（

%

）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

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000.00 46.30%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

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

1,000.00 1.08%

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0 25.84%

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77%

杭州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77%

浙大网新

（

香港

）

众合轨道交

通工程有限公司

、

众合投资

（

香港

）

有限公司

、

网新机电

（

香港

）

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

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21,000.00 22.61%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

15,000.00 16.15%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

工程有限公司

15,000.00 16.15%

总额

139,000.00 149.68%

上述担保总额已达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所规定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标准，因此尚需提请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的12个月内，在有效期内

签订的担保合同无论担保合同的担保期限是否超过有效期截止日期， 均视为有效。 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之日

起，在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6�年 7�月 17�日

2、注册号：3300000000019468

3、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4、住所：杭州市滨江区双城大厦 4�幢 14�楼

5、法定代表人：潘丽春

6、经营范围:轨道交通工程、交通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技术咨询服务，设备采购，轨道交通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限

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和安装服务，经营进口业务（不含分销）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拥有其 100%的股权，众合轨道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020,422,956.44

负债总额

751,905,696.63

银行贷款总额

285,413,827.87

流动负债总额

702,705,696.63

股东权益

268,517,259.81

2014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431,360,158.80

利润总额

15,092,757.73

净利润

12,495,286.11

?(二)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1�年 8�月 30�日

2、注册号：330000000009914

3、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4、住所：杭州天目山路中融大厦 901-H�室

5、法定代表人：陈均

6、经营范围:�环境保护工程的设计、设备采购、安装等；货物进出口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拥有其 100%的股权，网新机电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924,624,234.46

负债总额

646,814,841.66

银行贷款总额

109,99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45,864,841.66

股东权益

277,809,392.80

2014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612,555,310.17

利润总额

17,429,756.78

净利润

15,119,551.69

(三)杭州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 2002�年 9�月 12�日

2、注册号：330165742944246

3、注册资本：5,800�万元人民币

4、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 38�号

5、法定代表人：姚志邦

6、经营范围：单晶硅及其制品的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拥有其 100%的股权，杭州海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253,894,355.30

负债总额

24,753,318.91

银行贷款总额

8,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3,397,768.91

股东权益

229,141,036.39

2014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32,557,127.29

利润总额

90,882.29

净利润

385,502.98

（四）浙大网新（香港）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9�年 12�月 22�日

2、注册号：1404079

3、注册资本：300�万美元

4、住所：Room� 1116-19,Sun� Hung� Kai� Centre,30� Harbour� Road,Wan� Chai,Hong� Kong

5、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6、经营范围(业务性质):一般贸易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拥有其 100%的股权，网新(香港)众合轨道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239,349,562.90

负债总额

199,686,648.76

银行贷款总额

57,442,311.06

流动负债总额

199,686,648.76

股东权益

39,662,914.14

2014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220,832,294.14

利润总额

22,366,129.17

净利润

22,366,129.17

（五）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7年9月17日

2、注册号：330108000006046

3、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4、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1777号萧宏大厦24楼A、B、C座

5、法定代表人：楼洪海

6、经营范围(业务性质):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设计、安装、调试：水处理工程（凭资质经营）；销售：环保设备，化工原料及产

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服务：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凭资质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重组

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截至公告日，海拓环境100%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本公司拥有其 100%的股权，海拓环境系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67,620,810.04

负债总额

94,892,495.69

银行贷款总额

5,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94,312,495.69

股东权益

72,728,314.35

2014

年

1

—

12

月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98,629,417.55

利润总额

32,041,237.36

净利润

28,141,237.36

（六）众合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12月27日

2、注册号：2017365

3、注册资本：10万美元

4、住所：RMS� 1116-19� SUN� HUNG� KAI� CTR� 30� HARBOUR� RD� WAN� CHAI� HONG

KONG

5、法定代表人：薛仕成

6、经营范围(业务性质):�对轨道交通、节能环保、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

的开发与转让，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日用百货的销售。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孙公司

8、财务状况： ：人民币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19,415,059.01

负债总额

116,663,811.51

银行贷款总额

36,714,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16,663,811.51

股东权益

2,751,247.5

2014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147,656.36

净利润

2,147,656.36

（七）网新机电（香港）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5年4月9日

2、注册号：961961

3、注册资本：280万美元

4、住所：香港湾仔港湾道 30号新鸿基中心 1116-1119室

5、法定代表人：陈均

6、经营范围(业务性质):�机电产品、计算机软件硬件的技术开发、服务、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其他

高新技术的开发，进出口业务。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孙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46,949,042.45

负债总额

60,620,215.93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60,620,215.93

股东权益

-13,671,173.48

2014

年

1

—

12

月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5,459,602.69

利润总额

-30,678,326.87

净利润

-30,678,326.8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子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80,104.32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第一股东浙大网新提供担保余额50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59,880.91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5,291.00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为本公司

提供担保余额9,932.4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6.26%。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董事会经调研认为众合轨道、网新机电、杭州海纳、网新（香港）众合轨道、海拓环境、众合投资（香

港）、网新机电（香港）的信誉良好，运作正常，偿债能力良好，一致审议同意为上述七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本公

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互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 2015� 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以

及子公司互保额度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被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担保有助于其及时

获得所需资金，该担保风险可控，同意将本次担保事项提请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对关于 201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互保额度的独立意见登载于 2015�年

4�月 10�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2015年 4月 1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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